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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2号 

 

致：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2015年 12月修改，

以下简称《创业板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上市涉及外商投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欧普康视”、“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指派张大林、惠志

强、刘倩怡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经办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的身份，为欧普康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出具了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 号《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

[2015]第 00177 号《律师工作报告》、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1 号《补充法律

意见书》。2016年 1 月 18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健会计所”）对欧普康视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有关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6]6-3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有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有关规定，对欧普康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的

有关变化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

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的

补充、修正或完善，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简称与已出具的原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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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

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欧普康视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欧普康视在为本次发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

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欧普康视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欧普康视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欧普康视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条件 

1、欧普康视是以欧普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而来，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已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一）项的规定。 

2、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 2014 年度、2015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57,034,413.97 元、

79,523,901.82 元，累计为 136,558,315.79 元。因此，欧普康视最近两年连续

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二）项的规定。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欧普康视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3-4 

3、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252,429,065.49 元，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

2,000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

项的规定。 

4、根据欧普康视《招股说明书》，欧普康视目前股本总额为 5,100万元，本

次拟发行社会公众股（A 股）1,700 万股，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6,800 万

元，不少于 3,000万元，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5、根据欧普康视设立的《验资报告》，欧普康视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欧

普康视系由欧普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发起人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

办理完毕；欧普康视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 

6、根据欧普康视提供的资料及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欧普康视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即硬性角膜接触镜及护理产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技术支持与培训服务，其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创业板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7、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欧普康视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的规定。 

8、根据欧普康视的工商登记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欧普康视的股权清晰，

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欧普康视不存在受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的情形，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9、经本所律师核查，欧普康视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健全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机

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股东投票计票制度，建立了发行

人与股东之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切实保障投资者依法行使收益权、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求偿权等股东权利，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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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

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

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11、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

证报告》（天健审[2016]6-4号），欧普康视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

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

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12、根据欧普康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欧

普康视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

且不具有下列情形： 

（1）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的； 

（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据此，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13、根据欧普康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欧普康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欧普康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

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

然发生在三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涉及外商投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

第 2项规定发行新股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在 2013年、2014年度均已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年度经营状况联合申报，

2015年度经营状况联合申报工作将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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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视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未发生重

大变化，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 

二、关于发起人和股东 

（一）南京欧陶 

2015 年 10 月，南京欧陶领取了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06585065087L，注册资本 1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彤舸，住所为南京市鼓

楼区中山北路 200号弘正楼 104室，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及信息服务，投

资咨询。 

（二）文景九鼎 

1、文景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已

由赵忠义变更为康青山；文景九鼎的有限合伙人大连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

为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12月，文景九鼎就合伙人名称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事项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94566815508Y，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康青山），经营场所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夏 6 幢 1105

室，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2、根据文景九鼎的《合伙协议》（2015 年 12 月），文景九鼎合伙人及出资

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性质 

1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普通合伙人 

2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0 有限合伙人 

3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00 有限合伙人 

4 张铮 1,000 有限合伙人 

5 俞习文 1,500 有限合伙人 

6 铭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00 有限合伙人 

7 岳海涛 1,200 有限合伙人 

8 高涛 1,000 有限合伙人 

9 张修建 1,000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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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性质 

10 刘姝 1,000 有限合伙人 

11 张泽培 1,000 有限合伙人 

12 高国良 1,000 有限合伙人 

13 九江东启建元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 有限合伙人 

14 汪展绚 1,000 有限合伙人 

15 芮伟 1,000 有限合伙人 

16 苏州凯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 有限合伙人 

17 高明 1,000 有限合伙人 

18 河南智点科技有限公司 1,000 有限合伙人 

19 吴艳 800 有限合伙人 

20 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 有限合伙人 

21 聂松林 500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28,701  

3、文景九鼎普通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昆吾九

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于 2015年 11月发生变更，变更后的昆吾九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00 

 合    计 50,000 100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72.37%的股权，为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为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由北京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为在全国中小企业

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资料，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6.19%的股权，为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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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刚 1,750 35 

2 黄晓捷 1,250 25 

3 吴强 1,000 20 

4 蔡蕾 500 10 

5 覃正宇 500 10 

 合    计 5,000 100 

（三）嘉岳九鼎 

1、2016年 1月，嘉岳九鼎就经营场所、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事项办理了工

商 变 更 登 记 ， 并 领 取 换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5945653274141，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磐石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康青山），经营场所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嘉岳九鼎普通合伙人苏州磐石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昆吾

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的股权结构的变更情况详

见以上“文景九鼎” 的相关内容。 

（四）和众九鼎 

和众九鼎的普通合伙人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昆吾九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的股权结构的变更情况详见以

上“文景九鼎” 的相关内容。 

三、关于发行人的业务 

1、经欧普康视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欧普康视经营范围变更为： 

三类医用光电仪器类、医用检验类、人工脏器类、二类医用装备类，角膜塑

型镜，三类植入体内或长期接触体内的眼科光学器具生产销售，消毒产品、护理

产品及眼镜的生产及销售，验光及配镜服务，眼部健康咨询服务，镜片护理及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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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康视上述经营范围变更已办理了工商备案登记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2015 年 12月 30 日，欧普康视领取了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原证名称为“《医疗器械经营生产许可证》”），具体如下： 

编  号 生产范围 有效期 企业名称 发证机关 

皖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64号 

三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欧普康视 

安徽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3、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2015 年 11月 19 日，欧普康视领取了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原证名称为“《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具体如下： 

编  号 经营范围 有效期 企业名称 发证机关 

皖合食药监械经

营许 20150438号 

三类：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21医用

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

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

备；6830医用 X 射线设备；6840临床

检验分析仪器；6870软件。 

至 2020.11.18 欧普康视 
合肥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4、依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

月，欧普康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0,643,203.28 元、129,687,616.20 元、

176,071,246.60 元，分别占欧普康视当年全部业务收入的 99.60%、99.85%、

99.91%。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视主营业务突出。 

四、关于关联方 

（一）关于公司董事黄彤舸控股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1、江苏同凯兆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江苏同凯兆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为亮变更

为黄彤舸。 

2、南京迈特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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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月，南京迈特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股东变更事项，该公司目

前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丽华 10 20 

2 黄彤舸 10 20 

3 黄天元 30 60 

合 计 50 100 

3、南京迈特兴医药有限公司 

2015 年 12月，南京迈特兴医药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药品批发（中

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物制品、生化药品）；医疗器械销

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销售、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医疗器械安装、维修及技术服

务；包装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公司董事冀文宏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冀文宏担任该公司董事 

2 上海博格工业用布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冀文宏担任该公司董事 

3 南京优科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冀文宏担任该公司董事 

4 拉萨百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冀文宏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五、关于主要财产 

(一)专利权 

欧普康视新增 3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取得方式 

1 
一种用于加工新硬性角

膜接触镜的刀具 
ZL201520653021.3 2015年 8月 25日 实用新型 欧普康视 申请取得 

2 
一自种自动线工位识别

装置 
ZL201520652609.7 2015年 8月 25日 实用新型 欧普康视 申请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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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种新硬性角膜接触镜

用的抛光机 
ZL201520652520.0 2015年 8月 25日 实用新型 欧普康视 申请取得 

（二）商标权 

发行人以下商标的企业名称已于 2015年 11月由欧普有限变更为欧普康视，

具体如下： 

商  标 注册号 类  别 有效期限 商标注册人 取得方式 

 
13136864 

核定使用商品（第 5类）：医药制剂；医用

化学制剂；眼药水；医用去污剂；医用浸

液；卫生消毒剂；消毒剂；隐形眼镜用溶

液；隐形眼镜清洁剂；隐形眼镜清洗液。 

2014.12.28- 

2024.12.27 
欧普康视 申请取得 

（三）著作权 

欧普康视现新增 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分别于 2015年 11月 24日、2016

年 1月 5日取得国家版权局核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体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权利范围 首次发表日期 证书号 开发完成日期 著作权人 取得方式 

1 

欧普康视角膜

塑形镜远程复

查系统手机软

件 V1.0 

全部权利 2015.3.26 
软著登字第

1118040 号 
2015.3.26 欧普康视 原始取得 

2 

角膜塑形镜验

配及复查全过

程 管 控 系 统

V1.0 

全部权利 2013.2.20 
软著登字第

1180172 号 
2013.2.20 欧普康视 原始取得 

经本所律师核查，欧普康视合法拥有上述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欧普康

视对上述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的行使没有限制，该等专利权、商标权、著作

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控股子公司 

1、欧普康视新增加一家子公司“颍上县梦戴维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颍上梦戴维”，具体情况如下： 

欧普康视目前持有颍上梦戴维 7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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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上梦戴维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在颍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26MA2MQR0J1E，注册资本为 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施贤梅，

住所：颍上县慎诚镇南苑时代新城，经营范围：眼视光矫治（视觉功能检查、常

规验光、医学验光）；学生近视防控及低视力康复；视觉功能训练（斜弱视训练、

视觉训练、双眼视功能训练）；光学矫正（框架眼镜、角膜接触硬镜、软镜验配）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医疗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颍上梦戴维历史沿革如下： 

（1）设立情况 

2015 年 11月 2 日，颍上梦戴维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颍上县梦戴维

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并选举颍上梦戴维执行董事、监事。 

欧普康视与方义友签署了《颍上县梦戴维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欧普康视、方义友共同出资设立颍上梦戴维，颍上梦戴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万元，欧普康视、方义友分别出资 14万元、6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15 年 11 月 16 日，颍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颍上梦戴维颁发了《营业执

照》（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6MA2MQR0J1E，注册资本 20万元）。 

颍上梦戴维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欧普康视 14.00 0.00 70.00 

方义友 6.00 0.00 30.00 

合 计 20.00 0.00 100.00 

2、控股子公司有关内容的变更 

（1）南京欧普 

2015 年 12月，南京欧普就住所和经营范围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并领取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87871409384，注册资

本为 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彤舸，住所：南京市高淳区古柏镇双高路 86-8

号，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批发（二、三类医疗器械，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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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Ⅰ类医疗器械、眼镜、消毒用

品、护理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台州梦戴维 

2015 年 10月，台州梦戴维就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

变 更 登 记 ， 并 领 取 换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10030916999011，注册资本 50 万元，法定代表人施贤梅，住所：台州市黄

岩人民医院门诊大楼一楼东侧，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眼镜、护理液、隐形

眼镜零售，验光配镜服务。 

六、关于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将要

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5 年 7 月 20 日，欧普康视与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约定由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视光

学基地工程”，建筑面积约 4.1万平方米，合同金额 4,000万元。 

2、房屋租赁合同 

（1）2015 年 11 月 13 日，南京欧普与南京实佳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实佳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南京欧普承租实佳公司

位于南京市蟠龙中路 501号、503号、505号、507号、509号一层至二层房屋，

建筑面积合计 493.84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5日，租金总额为 3,453,622.78元。 

（2）2015 年 12 月 20 日，南京欧普与高淳区湖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南京欧普承租高淳区古柏镇双高路 86-8号厂房三楼 320

室，房屋面积 105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房屋年租金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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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康视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上述重大合同形式完备，内容合法有效，

不存在潜在纠纷。欧普康视新增的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上述重大合同系以欧普

康视名义签订，欧普康视履行该等合同没有法律障碍。 

七、关于发行人章程的修改 

因欧普康视增加经营范围，2015年 10 月 23日，欧普康视 2015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公司章程（草案）修正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欧普康视本次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均依照《公司法》或《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欧普康

视章程及修订案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八、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欧普康视新召开一次股东大会、二次董事会、一次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10月 23日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 6 人，代表公司股份 5,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00%。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公司

章程（草案）>的议案》。 

经核查，欧普康视上述股东大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真实、有效。 

（二）董事会 

一届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5年 10月 8 日召开，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6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一届十二次董事会：于 2016年 1月 18 日召开，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修订<关于填补

被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及承诺的议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保

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批准报出公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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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财务报告及相关专项报告的议案》、《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分

析意见》、《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核查，欧普康视上述董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真实、有效。 

（三）监事会 

一届九次监事会：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近三年财务报告及相关专项报告》。 

经核查，欧普康视上述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真实、有效。 

九、关于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34 号）规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20万元（含 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5〕99

号）规定，自 2015 年 10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

万元到 30万元（含 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绍兴梦戴维属于小型微利企业，2015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0%。 

本所律师认为，绍兴梦戴维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二）财政补贴 

根据天健会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欧普康视在 2015年 7-12 月享受的财

政补贴项目及数额如下： 

序号 内容 金额（元） 依    据 

1 
合肥市近视控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奖励 
9,971.49 

<关于印发<合肥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修

订）>的通知》(合科[2011]59号)、《关于组建 2014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欧普康视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3-16 

本所律师认为，欧普康视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十、关于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欧普康视子公司曾受

到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1、2015 年 1 月 14 日，绍兴市上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因绍兴梦戴维销售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老视成镜和太阳镜的行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绍虞工商

案字（2015）8号]，对绍兴梦戴维处以责令停止销售和罚款 26,000 元的处罚。 

经核查，绍兴梦戴维向外售出的不合格老视成镜和太阳镜金额小（12,800

元），且均系从其他供货商处外购取得，目前已将尚未销售的不合格老视成镜和

太阳镜退回供货商，欧普康视未因此受到重大影响。 

年度合肥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合科

[2014]187号） 

2 
市高新区科技知识产权

补助 
13,000.00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2014年合肥高新区鼓励自主创

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奖

励 
500,000.00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2014年合肥高新区鼓励自主创

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4 省著名商标财政奖励 100,000.00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市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合政[2014]178号）、安徽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安徽省著名商标认定公

告》 

5 

市科技局创新型省份专

项政策配套项目奖励

（企业研发仪器购置设

备补助） 

336,000.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安徽省支持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实施细则》 

6 
市高新区经贸局支持企

业创优达标奖励 
100,000.00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2015年合肥高新区促进产业转

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认定2015年度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通

知》（皖经信中小发展〔2015〕212 号） 

7 
2015 年第二批金融业政

策兑现 
2,000,000.00 

《2015 年合肥市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涉金融部

分）》 

8 
市高新区科技局专利定

额奖励 
5,000.00 

合肥市科技局《关于发布 2015年合肥市自主创新政

策事后奖补等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合科〔2015〕

136 号） 

小  计 3,063,9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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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对照《产品质量法》第 49 条之规定，绍兴梦戴维上述行为

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2、2015年 11 月 20日，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欧普康视子公司台

州梦戴维未经许可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舒润液和护理液，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黄市监处[2015]第 38 号），对台州梦戴维处以没收库存的舒润液 18 瓶、护理

液 10瓶以及罚款 90,000元的处罚。 

经核查，台州梦戴维销售舒润液和护理液的总金额不足 7,000元，库存的舒

润液和护理液数量也较少,并已上缴，欧普康视未因此受到重大影响。 

2016 年 1 月 22 日，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如下：“台州梦

戴维上述违规行为情节轻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除上述情形外，台州梦

戴维自 2014 年 2 月设立以来，能够遵守有关工商管理、产品质量、医疗器械管

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其他因违反工商管理、产品质

量、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受到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绍兴梦戴维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其他事项 

因办理“三证合一”，欧普康视及部分子公司、股东、其他关联公司已领取

了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发行人 欧普康视 91340100723323559X 2015.11.27 
合肥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发行人的

控股子公

司 

南京欧普 913201187871409384 2015.12.22 
南京市高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台州梦戴维 913310030916999011 2015.10.16 
台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黄岩分局 

发行人的

股东 

南京欧陶 91320106585065087L 2015.10.15 
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鼓楼分局 

文景九鼎 91320594566815508Y 2015.12.20 

江苏省苏州工业

园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 

嘉岳九鼎 913205945653274141 2016.1.19 江苏省苏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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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 

其他关联

公司 

南京迈特发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91320102724577606Q 2015.11.30 

南京市玄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南京迈特兴医药

有限公司 
913201047770224528 2015.12.30 

南京市秦淮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十二、结论意见 

鉴于对欧普康视上述事实和法律方面的补充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欧普康视仍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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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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